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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香港港公公教教婚婚姻姻輔輔導導會會    婚婚姻姻調調解解服服務務處處  

 家事調解服務收費表  

標準收費： 

首次面談登記費 
(每位計算) 

往後每次 
個人面談收費 

調解費 (即共同面談) 
(雙方共同計算， 

雙方須各支付一半費用) 
 

$100 
 

$100 
每小時 $1,000 
(即每人每小時 $500) 
若不足 1 小時，則每 15 分鐘一計，

不足 15 分鐘亦作 15 分鐘計 
備註： 
1. 調解費已包括草擬「離婚調解協議書」。 
2. 若雙方同意，可以其他百分比分擔調解費。 
3. 所有費用須每次繳付。 
4. 每宗家事調解個案之調解費用，以 15 小時為收取上限。唯本會有權決定個

案是否無法調解而需終止。 
5. 若服務使用者有經濟困難，可向本會申請減免費用。本會有最終決定權。 
 

費用減免計劃： 

本計劃乃為貧困及有經濟困難之人士而設，沒有工作但經濟穩健之人士需繳付標準收費。若

服務使用者之每月家庭總收入為$150,000 或以下，可向本會申請減免部份費用；唯本會有最

終決定權。獲減免後之收費詳情如下： 

每月家庭總收入 

(只包括男女雙方之收入) 

首次面談 

登記費 

(每位計算) 

往後每次 

個人面談收費 

調解費 (即共同面談) 

(每位計算) 

領取綜援 $0 $0 $0 

$4,000 或以下 $0 $0 $0 

$4,001 - $20,000 $100 $100 $0 

$20,001 - $30,000 $100 $100 $100 

$30,001 - $40,000 $100 $100 $200 

$40,001 - $150,000 $100 $100 $3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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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香港港公公教教婚婚姻姻輔輔導導會會    婚婚姻姻調調解解服服務務處處  

 家事調解服務收費表  
 

法律援助個案之收費： 

登記費 
(每位計算) 

個人面談收費 
 

調解費 
(即共同面談) 

$100 每小時 $500 每人每小時 $500 
若不足 1 小時，則每 15 分鐘一計， 

不足 15 分鐘亦作 15 分鐘計 
備註： 
1. 調解費已包括草擬「離婚調解協議書」。 
2. 每宗家事調解個案之調解費用，以 15 小時為收取上限。唯本會有權決定個

案是否無法調解而需終止。  
3. 法律援助個案之案主無須自己繳費。所有費用由案主之代表律師樓於調解服

務結束後墊支給本會。案主與其代表律師需自行就此付款方法作出安排。 
4. 若個案之其中一方並沒有法律援助，此方之收費則按照「標準收費」及「費

用減免計劃」來計算，並由其本人負責支付。 
 
 


